亳州市促进兽药品种研发、转让的扶持政策
[bookmark: _GoBack]　　为促进兽药品种在亳注册生产，加快推进我市兽药产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农业部关于促进兽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农医发〔2016〕15号）和《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亳州现代中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亳政〔2014〕75）号等政策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促进兽药品种研发、转让的扶持政策。
　　一、鼓励兽药新品种研发
　　生产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联合研发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1—3类的兽药新品种（含化兽药、中兽药、兽用生物制品，以下简称“兽药”）并在亳州市范围内投产的，按研发费用的40%给予一次性奖励。
　　二、鼓励兽药新品种转让
　　从亳州市外转让保护期内的1—3类兽药新品种，取得兽药批准文号，并在亳州市范围内投产的，对该品种批准文号持有企业按转让费用的40%给予一次性奖励。
　　三、鼓励兽药生产企业参与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疫苗招标采购
　　支持在亳兽药生产企业积极参与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疫苗招标采购。参加省级以上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疫苗招标采购并中标的企业，每次中标奖励50万元；参加市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疫苗招标采购并中标的企业，每次中标奖励10万元。
　　四、鼓励设立研发团队
　　鼓励兽药生产企业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在亳兽药生产企业建立省级工程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
　　五、扶持政策的兑现
　　本扶持政策奖励资金由受益财政承担。具体兑现办法和程序参照《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亳州市药品技术转让和研发政府专项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亳政办秘〔2016〕199号）执行。
　　六、政策期限
　　本政策自2017年2月20日施行。适用于2年内亳州市兽药生产企业自主或联合上报新兽药研发申报资料，获得办理通知书编号，获得临床试验批复，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及批准文号，在亳州市范围内投产的1—3类兽药新品种；与市外企业签订《新兽药注册证书》转让协议，取得兽药批准文号，在亳州市范围内投产的1—3类兽药新品种。
         
